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2025 年 3 月修订）》（上

证发〔2025〕42 号）相关要求，通过审阅由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华能财务”）提供的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证件资料和包括资产负债表、

损益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等在内的华能财务 2024 年度财务报表，

对华能财务的经营资质、内部控制、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具体情况报告

如下：

一、华能财务基本情况

华能财务 1987 年 10 月 27 日经中国人民银行银复〔1987〕333 号文件批准

成立，于 1988 年 5 月 21 日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批准，取得《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华能财务有股东 9家，其中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华能集团）持

股比例为 52%，本公司、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

限公司、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合计为

48%；注册资本为 70 亿元人民币。

金融许可证机构代码：L0004H211000001

法定代表人：蒋奕斌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南大街丙 2号天银大厦 C段西区 7层、8层。

经营范围：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

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华能财务内部控制基本情况

（一）控制环境

华能财务已按照《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的规定建立了股东会、

董事会和监事会，并且对董事会和董事、监事会和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内部控

制中的责任进行了明确规定，确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之间

各负其责、规范运作、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

华能财务将加强内控机制建设、规范经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放在各项工

作的首位，以培养员工具有良好职业道德与专业素质及提高员工的风险防范意识

作为基础，通过完善内部审计、培养教育、考核和激励机制等各项制度，不断加

强公司内部控制环境的建设。



（二）风险的识别与评估

华能财务制定了一系列内部控制制度，完善了风险管理体系。华能财务实行

了内部审计监督制度，设立了对董事会负责的预算与审计委员会，制定了内部审

计工作规定，对华能财务及分支机构经营活动的合规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行审

计和监督，对华能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性和有效性以及风险管理情况进行评

价。各部门、机构在其职责范围内建立了风险评估体系和项目责任管理制度，根

据各项业务的不同特点制定了各自不同的风险控制制度、标准化操作流程、作业

标准和风险防范措施，各部门责任分离、相互监督，对经营活动中的各种风险进

行预测、评估和控制。

华能财务按季度对存放同业资产、信贷资产、证券投资、应收款项、保函及

（电子）承兑汇票等风险类资产进行五级分类，真实反映风险资产状况，为计提

资产损失准备提供依据。由相关业务部门每季度对资产质量进行风险分类的初分，

经风险管理部门复核，按照华能财务事项审批权限管理规定由相关决策机构审批，

财务部门按分类结果进行资产损失准备计提。

（三）控制活动

1.资金管理

华能财务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及人民银行规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制定了《资金

和流动性管理办法》等业务管理办法、业务操作流程，以有效控制业务风险。

（1）资金计划管理方面，华能财务业务经营遵循《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

办法》进行资产负债管理，通过制定和实施资金计划管理、同业拆借业务管理等

制度，以保证其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

（2）成员单位存款业务方面，华能财务遵循平等、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保障成员单位资金的安全，维护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资金集中管理和内部转账结算业务方面，成员单位在华能财务开设结

算账户，通过登入其结算平台网上提交指令实现资金结算，当结算平台发生异常

故障时，成员单位可通过提供书面指令实现资金结算。为降低风险，华能财务将

预留银行财务章和预留银行名章交予不同人员分管，需带出单位使用时，由其结

算部双人携带。

（4）对外融资方面，华能财务“同业拆借”业务仅限于从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市场拆入资金，在资金充裕时，择机开展拆出资金业务。

2.信贷业务控制

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华能财务贷款的对象仅限于华能

集团的成员单位。为防范信贷业务风险，规范业务操作流程，华能财务根据各类

业务的不同特点制定了《信贷业务统一授信管理办法》等二级管理制度以及《贷



款业务操作规程》等三级业务操作规程。华能财务制定了贷款贷前调查、贷中审

查、贷后检查的“三查”制度，加强信贷业务管理。

（1）贷前管理

华能财务信贷部具体负责贷款的调查和审查工作。贷款调查人负责对借款人

的资格、提交的材料是否充分合规，对借款人基本情况、财务状况以及风险状况

进行调查和评价，并出具贷款调查报告；贷款审查人对调查人员提供的贷款调查

报告及相应资料进行核实、评定，审查借贷行为的合法性、借贷合同的规范性、

借贷手续的完备性、借款人的偿付能力及担保、抵押或质押的效力，提出审查意

见；贷款调查和审查意见均需经信贷部门经理复审。

（2）贷中管理

华能财务资金管理部门负责审查资金的充足性和可用性，在贷款审批表上签

字确认。华能财务风险管理部门负责审查借贷行为的合规性及借贷合同的规范性

并出具合规审查意见书。按照华能财务相关授权制度及业务审批权限相关规定，

贷款发放还需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3）贷后管理

华能财务信贷部负责对贷出款项的贷款用途、收息情况、逾期贷款和展期贷

款进行监控管理，对贷款的安全性和可收回性进行贷后检查。

3.投资业务控制

华能财务按照监管要求进行对外投资。为确保规范实施投资业务，华能财务

制定了《证券投资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为防范投资风险提供了制度保证。华

能财务证券投资坚持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原则。华能财务证券投资规模满足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证券投资比例的监管指标。

4.内部审计控制

华能财务实行内部审计监督制度，设立了对董事会负责的内部审计部门——

纪律检查与审计部，制定了《内部审计工作规定》等内部审计管理办法和操作规

程，对华能财务及所属各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了内部审计和监督。

5.信息控制系统

华能财务建立了满足监管要求及公司自身管理需要非现场监管信息系统、检

查分析系统、人行金融基础数据、利率报备系统，与核心业务系统直联取数的人

行征信系统，满足国资委大额资金监测的数据报送系统和满足公司自身经营管理

和监管数据报送需要的数据分析平台。

三、华能财务经营及风险管理情况

（一）经营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华能财务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34.11 亿元，

存放同业105.92亿元；华能财务实现利息净收入8.04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11.82

亿元，实现税后净利润 9.05 亿元；资产总计 576.67 亿元，负债总计 477.48 亿

元，净资产总计 99.19 亿元，营业收入 9.78 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2.37 亿元。

（二）风险管理情况

华能财务设立风险管理部，制定了《全面风险管理办法》、《合规风险管理

办法》、《法律事务管理办法》等管理办法，负责风险管理、内部控制、法律事

务与合规管理。风险管理部针对华能财务的内部控制执行情况、经营安全风险、

业务和财务活动的合法性、合规性、风险性、准确性、效益性进行监督检查和监

控，负责发现内部控制薄弱环节、内外部重大风险信息和由此导致的各种风险，

负责监管机构的日常及现场检查的组织联络工作，负责建立和完善华能财务全面

风险控制管理体系，编制全面风险管理报告，督促和组织开展各部门规章制度的

梳理和完善，并对业务决策进行风险审核和评价，向管理层提出有价值的改进意

见和建议。

（三）监管指标

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华能财务的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规定要求（具体见下表）。

2024 年华能财务监管指标执行情况表

序号 项目 标准值 2024年初 2024年末

1

监

控

指

标

资本充足率 ≥10.5% 16.70% 20.45%

2 拨备覆盖率 ≥150% +∞ +∞

3 贷款拨备率 ≥1.5% 2.50% 2.50%

4 流动性比例 ≥25% 28.19% 34.44%

5 贷款比例 ≤80% 75.82% 63.65%

6 集团外负债比例 ≤100% 7.93% 0.00%

7 票据承兑余额/资产余额 ≤15% 2.00% 2.12%

8
票据承兑余额/存放同业

余额
≤300% 87.36% 11.54%

9
票据承兑和转贴现总额/

资本净额
≤100% 11.80% 11.69%

10
承兑汇票保证金余额/存

款余额
≤10% 0.00% 0.00%

11 投资比例 ≤70% 13.66% 25.06%




